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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WA ASSOCIATE HOLDINGS LIMITED
台和商事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7）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各股東提呈台和商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計中期業績報告。此未經審計中期報告已被
公司之審計委員會審閱。

業績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之綜合淨盈利為一千二百六十萬港元（二零零三
年九月三十日：八百二十萬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五十四點三。每股基本盈利為7.84港
仙（二零零三年：5.16港仙）。

此期間集團之營業額為六億一千六百五十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四億一千萬港元），
比去年同期顯著增長百分之五十點四。

中期股息（可選擇認股權証方案）

董事局建議向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
普通股1港仙，以現金及「認股權證」方式支付，股東可選擇全部或部份以認股權證收取，按每五
股普通股配發一股認股權證。

認股權證須待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及待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因行使新認股權證認購權而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後，
方可作實。

認股權證之詳情將載於集團之通函內，該通函及有關通過此項計劃之本集團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儘快寄予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可選擇認股權證方案）之資格，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前送
達雅柏勤証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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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達一億七千零七十萬港元，而股東資本為三
億三千八百六十萬港元。貸款與融資租約承擔總額維持低水平於六千三百六十萬港元，而資本
負債比率（借貸總額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及延遞稅項後除以股東資金）為0.19。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八千三百六十萬港元，而扣除銀行借貸後，結餘為二千萬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所獲之總銀行信貸額約一億六千三百九十萬港元，而仍可動
用之信貸額為八千一百一十萬港元。在同日融資租約承擔為四百八十萬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完成按每股供股股份0.45港元發行105,873,066股供股股份，以籌
集收購一家位於加拿大之個人電腦經銷集團，此供股加強集團之財務狀況及增大集團資本。

本集團之資產由股東資金、應付營業賬項及銀行借貸組成。應付營業賬項及銀行借貸需於一年
內償還。借貸、現金及現金等額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由於這些外幣匯率較穩定，
本集團用不同的貨幣組合，監控有關之負債、現金結存及外幣遠期合約，以減低匯率帶來之匯
兌風險。集團之貸款均按浮動息率計算。

業務回顧及前景

本集團致力於以下二項主要業務：

－ 製造及經銷電子元器件

－ 合約電子專業生產服務 (EMS)及原產品設計及生產 (OEM and ODM)業務

電子元器件  —  製造及經銷業務

本年度此部份成績持續穩定增長，本年度此方面之營業額為三億五千八百六十萬港元，比去年
增長百分之三十八點九（二零零三年：二億五千八百二十萬港元）。

電子元器件經銷業務

本集團是香港及中國電子元器件經銷業之其中一領導者，為東芝、安森美(On-Semiconductor)、
松下、Lite-On、Sino America Silicon及阿諾德磁材 (Arnold Magnetics)之授權經銷商。除了位於
香港之主要銷售辦事處外，集團在深圳、廣州、上海、成都及北京已成立多家銷售分公司。

集團主要為此等著名品牌經銷集成電路、三極管、微型處理器、分裂及靜態(discrete and passive)
電子元器件之市場。此類型電子元器件主要應用於影音產品、電子玩具、電源、家電、空調及
其他電子消費產品等。同時集團亦致力於尋找及商討多個品牌之新經銷代理權。

此部份之營業額錄得二億七千三百八十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二億零七百六十萬港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一點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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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器件製造業務

本集團從事製造二極管（DO35、DO34、微型MELF及DO41封裝）、三極管（SOT23及TO92封裝）、
可變電阻及電線。

二極管、三極管及電線之銷售成績理想，此部份之營業額錄得八千四百八十萬港元（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五千零六十萬港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七點六。

合約電子專業生產服務 (EMS)及原產品設計及生產 (OEM and ODM)業務

合約電子專業生產服務 (EMS)

為要求嚴格之客戶提供電子專業生產服務，是集團其中一個主要盈利來源。本集團致力探索新
裝配技術和可靠品質及管理系統。本年度，EMS新大樓已建成，並已裝置新設備包括無塵間及
無靜電裝配工場。此外亦已添置先進之SMD貼片機、精確自動化錫漿印刷機、自動化光學檢測
儀、 in-circuit測量器及充氮回流爐；由於減少工人數量而令到盈利提高，此部份之經營成績令人
鼓舞。

此部份之營業額錄得一億一千八百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八千六百萬港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七點二。

原產品設計及生產 (OEM and ODM)業務

集團成功取得大型超級市場於ODM電子音響業務之重大訂單，雖然價格較低，但訂單龐大及穩
定。為了應付這些重大訂單，管理層需重組工程、採購及生產方面之管理方式。此部份之營業
額錄得一億三千九百九十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六千五百六十萬港元），比去年同期
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三點二。

雖然這些利潤較低之重大訂單為集團帶來此業務短暫之虧損，管理層相信此業務模式日趨成熟，
及集團之塑膠廠成立後，將為集團帶來相當多的貢獻。

業務前景

在電子元器件經銷業務方面，集團於銷售管理之投資，令到業務正邁向預期之軌道。由於電子
元器件之新主要供應商之盈利貢獻漸趨成熟，管理層開始與其他有潛質之供應商商議，將會引
進新經銷代理權。

為了配合ODM及OEM業務之未來發展，集團已購買位於中國廣東省河源市兩幅總面積二十四萬
平方米之工業土地使用權。集團考慮在此成立合伙經營塑膠廠，從而可以自家供應塑膠物料，
能足夠應付大型超級市場之重大訂單，並且可更具競爭力。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後期，集團成功收購加拿大其中一家主要個人電腦經銷公司，銷售辦事處遍
佈加拿大，此次收購可為集團於經銷及製造個人電腦帶來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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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請了約六千名員工，其中香港有一百三十名，其餘大部
份為國內員工。業務員之薪酬包括工資及佣金，佣金是按個人營業指標而釐定；一般員工除薪
金外，可享有年終花紅，金額因應部門之盈利及個人表現評估而決定。集團亦提供公積金計劃
(ORSO)、強積金計劃及醫療福利給予所有香港員工。於此報告時期，沒有員工被授予購股權。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16,518 409,934
銷售成本 (543,907) (352,507)

毛利 72,611 57,427

其他收益 196 469

銷售及經銷開支 (12,968) (8,775)
一般及行政開支 (45,783) (39,053)

經營溢利 2&3 14,056 10,068
融資成本 (513) (59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 (2)

除稅前溢利 13,542 9,467
稅項 4 (925) (1,377)

除稅後溢利 12,617 8,090
少數股東權益 15 98

股東應佔溢利 12,632 8,188

中期股息 5 — 2,382

每股盈利
—  基本 6 7.84港仙 5.16港仙

—  攤薄 6 7.84港仙 5.1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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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會
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編撰。本集團所採用編撰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之會計政策及編撰基準與編撰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
者一致。

2.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發展、生產及經銷電子元器件及提供電子專業生產服務。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業額及經營盈利貢獻依主要業務及經營地區分析如下：

(a) 主要分部報告一業務分部資料：

電子元器件經銷及製造 電子產品生產服務 抵銷項 集團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業外業績 358,594 258,242 257,924 151,692
分部間銷售 19,557 798 9 246 (19,566 ) (1,044 )

378,151 259,040 257,933 151,938 (19,566 ) (1,044 ) 616,518 409,934

分部業績 5,911 3,454 8,145 6,614 14,056 10,068
融資成本 (513 ) (599 )
應佔共同控制
實體虧損 (1 ) (2 )

除稅前溢利 13,542 9,467
稅項 (925 ) (1,377 )

除稅後溢利 12,617 8,090
少數股東權益 15 98

股東應佔溢利 12,632 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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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次要分部報告—地區分部資料

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及中國大陸 346,914 256,580
北美洲 144,496 58,173
歐洲 52,687 31,146
日本 66,078 60,656
其他亞洲國家 6,343 3,379

616,518 409,934

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及計入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7,064 6,706
呆貨撥備 2,105 2,076

計入：

利息收入 56 159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7.5%（二零零三：17.5%）提撥準備。中國企業所得稅
及海外利得稅按適用於有關附屬公司應繳之稅率而計算。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扣除之稅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479 532
中國企業所得稅 338 102
海外利得稅 67 —

884 634

遞延稅項  —  關於短暫性差異之衍生及撥回 41 743

925 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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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末期股息每普通股0.01港元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度已派末期股息：0.015港元）（註 (i)） 1,588 2,382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擬派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年度
中期股息（可選擇認股權証方案），相等於每普通股0.01港元
（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0.015港元），可選擇現金（註 (ii)） — 2,382

1,588 4,764

註 (i)：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擬派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
期股息每普通股0.01港元，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派發，亦已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列作保留盈利分派。

註 (ii)：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擬派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
期股息（可選擇現金股息及認股權証方案）每普通股0.01港元，股東可選擇全部或部份以認股
權証方式支付，按持有每五股配發一股。此項擬派股息並無於簡明中期賬目中列作應付股息，
惟將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列作保留盈利分派。認股權証方案須待本公司股
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方可作實。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據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12,632,000港元（二零零三：8,188,000港元）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61,123,765股（二零零三：158,809,6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根據161,123,765股（二零零三：158,809,600股）普通股計算，即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股數，加上假設所有未行使之股權皆已行使而被視作以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為
零股（二零零三：零）計算。

7. 儲備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如前呈報 264,229 254,464

外幣換算 426 109
本期盈利 12,632 8,188
已付末期股息 (1,588) (2,382)
供股 36,457 —

312,156 26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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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除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並無訂明外，本公司之董事並不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顯示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時間內曾經或現時，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可膺選連任。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
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確認，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之要求。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根據守則成立，旨在審閱及監察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
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取之會計原則及與董事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
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賬目。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
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在聯交所網頁刊登其他資枓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頁刊登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6)段所規定資料之詳細
業績公佈。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得還先生、尹楚輝先生、麥漢佳先生及陳婉薇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畢滌凡先生、蔡毓藩先生及廖毅榮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總裁
劉得還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